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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永安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認為環境、社

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常規，是業務目標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本集團致力將持續發展做法融入業務運作中，並持續為環境保育及其營運

的社區作出貢獻。 

 

本集團謹此提呈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本報告」），更新我們於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年內」）的環境、社會及管治措

施和成果。 

 

本報告涵蓋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包括對環境及社會表現有重大影響的百貨

業務及物業投資業務。組合包括香港的百貨店、總辦事處、總倉辦公室、

投資物業和物業管理處，及在廣州的百貨採購辦公室。本報告與 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布的 2019 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比較，涵蓋範圍上無重大改

變。 

 

本報告是依照適用於年內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證券

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27 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指引」）

撰寫。本集團於年內已遵守指引內的披露規定。指引的索引載列於本報告

末，以供讀者參考。有關企業管治常規的詳情，請參考本集團 2020 年年報

內的企業管治報告。 

 

董事會（「董事會」）對環境、社會及管治的策略及滙報承擔全部責任。董

事會負責評估及釐定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的風險，並確保設立合適有效

的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管理層已向董事會確認有

關系統是有效的。 

 

本集團已成立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負

責制定本集團持續發展的政策及策略。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由本集團

會計總監擔任主席，彼亦是本集團公司秘書，成員包括本集團主要部門的

高級管理層。透過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主席，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

會於有需要時向董事會匯報持續發展事項，協助董事會監督持續發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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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已優先排序若干範圍，定為對本集團環境、社會

及管治策略有重要性，包括日常業務過程中，減少排放有害溫室氣體、減

少不必要的廢物棄置，及提供安全具支援的環境予員工。環境、社會及管

治委員會每年最少舉行 3 次會議，以規劃、批核、監察落實各項環境、社

會及管治措施，以處理環境及社會事宜。同時於年內確立、追縱及緊密監

察各關鍵績效指標，作不斷改進。並定期向本集團員工更新有關工作進度

及關鍵績效指標的結果，讓員工對本集團的政策方向及進度有共識。 

 

為符合環境、社會及管治新規定，有關新規定於 2020 年 7 月 1 日開始的

會計年度生效，本集團已開展以下行動： 

 

 董事會於 2020 年 12 月批核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的職責範圍。環

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會繼續協助董事會履行其一切有關環境、社會

及管治事宜的職責； 

 於 2021 年 2 月開展重要性評估調查，向股東、顧客、供應商、租戶、

業務伙伴等收集有關各項環境、社會及管治事宜重要性的意見； 

 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與各部門高級管理層進行內部討論，探討氣

候變化風險對集團運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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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本集團認為其經營業務排放的溫室氣體及產生的無害廢棄物，是與本集團

有關的重大環境、社會及管治問題，對環境帶來負面影響。本集團溫室氣

體排放最大來源自使用能源（透過使用電力及燃料）及棄置和處理廢紙（透

過堆填降解有機物質），它們佔本集團溫室氣體排放 99.8%。其他成因包括

用水及乘坐飛機出外工幹。本集團的無害廢棄物主要來自棄置和處理廢紙，

以及棄置電器和配件。 

 

本集團業務主要包括百貨業務及物業投資。基於其業務性質，本集團於年

內產生非常少量的有害廢棄物。所有有害廢棄物皆送往持牌回收商作適當

處理。本集團並非從事大量用水工業，因此用水量不大。向水及土地的排

污並不重大。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顆粒物的廢氣排放主要來自本集團車

輛的排放。 

 

本集團已制定各項涵蓋承諾、措施及目標的政策，以減少排放、提升資源

效益、管理廢棄物及遵守環境法規。 

 

本集團於年內已遵守全部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產生有害及無害廢棄

物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為減少本集團業務運作對環境帶來的影響，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於年

內致力減少排放溫室氣體及產生無害廢棄物。對比往年，於年內分配更多

資源於減少使用能源及棄置廢紙，因它們是溫室氣體及無害廢棄物的主要

成因。 

 

部份政策及措施於早年實施並持續於年內實行，總結如下。所有政策及措

施為本集團帶來裨益，確保其業務持續發展、有效使用資源及減少其對環

境及天然資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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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 

 逐步更換上環總店及總倉辦公室的老化載貨電梯及載客電梯。 

 更換永安九龍中心的老化冷水機系統。 

 逐步更換上環總店的老化送風機。 

 逐步將總倉辦公室的光管轉換成 LED 燈。 

 於總辦事處及物業管理處採用節能燈具。 

 百貨辦公室及物業管理處實施 5 天工作週。 

 安裝中央化多功能打印機，代替多部獨立打印機，處理所有打印及掃

描工作。 

 簽訂環境局推出的「戶外燈光約章」，於晚上 11 時或午夜 12 時至翌日

早上 7 時關掉戶外燈光，減少光污染及用電量。 

 

燃油 

 定期檢視員工穿梭巴士使用量，改善使用率。 

 定期檢視車隊送貨路線，優化送貨及燃油效益。 

 鼓勵到中國內地公幹員工乘搭高鐵，代替使用私家車。 

 於貨車上安裝全球定位系統監察駕駛行為，及管理燃油用量。 

 車隊由歐盟四期或五期車輛組成，減少廢氣排放。 

 永安中心停車場設有電動車充電站，推動低碳交通工具。 

 

紙張 

 採用網上假期管理系統，處理假期申請。 

 訂立目標減少用紙量。各營運單位不能達到訂立目標需作出解釋。 

 增加使用電子營銷渠道，例如「Wing On Rewards Mobile App」、電子

郵件行銷、電話短訊、QR 圖碼、公司網站、社交媒體平台及店內數碼

廣告展示屏傳送推廣訊息，減少打印宣傳品。 

 百貨業務採用全新企業資源計劃系統。系統容許使用者經電郵傳送電

子採購訂單給供應商、運用數據製作所需報告、減少及整合各類預定

常規報告。實體文書工作量因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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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害廢棄物管理 

 聘請承包商回收碎紙。 

 將舊電腦及設備交予合資格回收商及慈善團體。 

 將用完的碳粉匣退回供應商回收。 

 重用紙箱運送客貨及轉移內部貨品。 

 

綠色活動 

 參加由綠領行動舉辦的「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動」，收集狀況良好的舊

利是封。交由庇護工場篩選，並於翌年農曆新年派發予公眾重用。今

次是本集團第二年贊助此計劃。多得顧客及員工的積極支持，利是封

收集數量達 70 公斤。 

 

於年內，本集團的用電量及燃油用量分別減少 1,214 兆瓦時（或 6.4%）及

3,268 公升（或 8.5%）。這是綜合上述電力及燃油管制措施，及 COVID-19

疫情影響的結果。於 COVID-19 疫情期間，我們百貨分店縮短營業時間、

限制公幹、及縮減員工穿梭巴士服務。 

 

於年內廢紙棄置增加 9.5 噸（或 49.0%）。主要由於需要碎紙的舊紙張文件

減少，以至交回收商的碎紙下跌 10.2 噸（或 34.3%）。為減少廢紙棄置，本

集團會繼續探索及實施更多節省紙張措施。 

 

本集團並非從事大量用水工業，因此用水量不大。本集團用水主要作衞生

用途。本集團於年內用水輕微上升 0.6%。雖然本集團用水量不大，但我們

會持續監察用水，並珍惜珍貴的水資源。 

 

員工乘搭飛機大幅減少 415,507 公里（或 70.7%）。下跌原因是 COVID-19

疫情全球爆發下，所有公幹由 2020 年 3 月起暫停。 

 

基於用電量、燃油用量及員工乘搭飛機下跌，總溫室氣體排放於年內減少

6.1%。因年內收入下跌百分比較大，本集團溫室氣體排放密度（溫室氣體

排放量以每一百萬港元收入計算）於年內增加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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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的廢氣排放分別減少 2.1%及 8.1%。這些污染物經由

我們的車輛產生。整體業務活動減少因而降低這些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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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總結本集團的環境表現（附註１）： 

溫室氣體排放
（附註２及３）

（包括資源使用及無害廢棄物棄置數據）： 

 2020 年 2019 年 
按年比較 

(％) 

範圍 1 － 直接排放及減除 

 使用燃油
（附註４）

 

     （公升） 

     （噸二氧化碳當量） 

 每一百萬港元收入密度（附註５） 

    （公升） 

     （噸二氧化碳當量） 

 

35,116 

91 

 

30.1 

0.078 

 

38,384 

98 

 

28.4 

0.073 

 

-8.5% 

-7.1% 

 

+6.0% 

+6.8% 

範圍 2 － 能源間接排放 

 使用電力（附註６） 

     （兆瓦時） 

   （噸二氧化碳當量） 

 每一百萬港元收入密度
（附註５）

 

     （兆瓦時） 

   （噸二氧化碳當量） 

 

17,744 

11,499 

 

15.23 

9.87 

 

18,958 

12,241 

 

14.04 

9.07 

 

-6.4% 

-6.1% 

 

+8.5% 

+8.8% 

範圍 3 － 其他間接排放 

 1. 使用紙張（附註７） 

     （噸） 

     （噸二氧化碳當量） 

2. 回收廢紙免除的溫室氣體（附註７）
  

     （噸） 

     （噸二氧化碳當量） 

 棄置廢紙（附註７）（１）減（２）
 

     （噸） 

     （噸二氧化碳當量） 

 每一百萬港元收入密度（附註５）
 

     （噸） 

     （噸二氧化碳當量） 

 

9.6 

46 

 

19.5 

94 

 

-9.9 

-48 

 

-0.008 

-0.041 

 

10.3 

50 

 

29.7 

143 

 

-19.4 

-93 

 

-0.014 

-0.069 

 

-6.8% 

-8.0% 

 

-34.3% 

-34.3% 

 

+49.0% 

+48.4% 

 

+42.9% 

+40.6% 

 用水（附註８及９） 

     （立方米） 

    （噸二氧化碳當量） 

 每一百萬港元收入密度（附註５）
 

     （立方米） 

    （噸二氧化碳當量） 

 

23,162 

14 

 

19.88 

0.01202 

 

23,025 

14 

 

17.06 

0.01037 

 

+0.6% 

0% 

 

+16.5% 

+15.9% 

 員工乘搭飛機（附註１０） 

     （公里） 

    （噸二氧化碳當量） 

 每一百萬港元收入密度（附註５）
 

    （公里） 

    （噸二氧化碳當量） 

 

171,831 

14 

 

147.5 

0.012 

 

587,338 

59 

 

435.1 

0.044 

 

-70.7% 

-76.3% 

 

-66.1% 

-72.7% 

總排放（直接及間接）及減除 

總溫室氣體排放（噸二氧化碳當量） 

每一百萬港元收入密度（噸二氧化碳當量） 

11,570 

9.93 

12,319 

9.13 

-6.1%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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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所有數據經由個別部門主管提供及核實。 

2. 溫室氣體排放由本集團的香港百貨業務及物業投資業務產生。 

3. 溫室氣體排放數據以噸二氧化碳當量（噸二氧化碳當量）表達，計算方法是根據機

電工程署及環境保護署刊發的《香港建築物（商業、住宅或公共用途）的溫室氣體

排放及減除的核算和報告指引》計算。 

4. 燃油使用包括貨車及車輛使用的燃油。 

5. 本集團香港業務收入用作分母計算溫室氣體排放密度。本集團香港業務收入於 2019

年及 2020 年分別大約為 1,350 百萬港元及 1,165 百萬港元。 

6. 用電相關的排放是根據香港兩間電力公司，即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及中華電力有限公

司提供的最新排放因子計算。本集團位於廣州的百貨採購辦公室，其排放因子是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刊登的《2019 年度減排項目中國區域電網基準線排放

因子》計算。  

7. 棄置廢紙相關的排放相等於用紙排放減去回收廢紙免除的排放。用紙指用於影印及

打印的紙張，回收廢紙數量指回收商單據內記錄的紙張數量。 

8. 用水相關的排放是根據香港水務署及渠務署提供的最新排放因子計算。 

9. 用水數據主要涵蓋香港物業投資業務的公用地方。 

10. 員工乘搭飛機相關的排放是根據國際民航組織網站提供的《國際民航組織碳排放計

算器》計算。 

 

廢氣排放
（附註１、２及３）

： 

 
2020 年 2019 年 

按年比較 

（％） 

氮氧化物（克） 396,760 405,096 -2.1% 

硫氧化物（克） 559 608 -8.1% 

夥粒物（克） 28,548 28,030 +1.8% 

附註： 

1. 所有數據經由個別部門主管提供及核實。 

2. 廢氣排放由本集團的貨車及車輛產生。 

3. 廢氣排放是根據聯交所刊發的《如何準備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附錄二：環境關

鍵績效指標滙報指引》計算。 

 

 

 

 

 



9 
 

百貨業務 

 

我們的購物袋使用經森林管理委員會認證的紙張製造，保證用於製作購物

袋的木材源自負責任的產地。為減少派發購物袋，我們經常鼓勵顧客自備

可重用的購物袋。如需使用購物袋，我們會向顧客提供合適尺寸及數量的

購物袋，避免過度包裝。於年內，購物袋消耗量較 2019 年減少 2.2%。主

要由於 COVID-19 疫情爆發，令百貨生意下跌。因年內收入下跌百分比較

購物袋消耗量下跌百分比大，消耗購物袋密度（購物袋消耗量以每一百萬

港元收入計算）較 2019 年增加 21.1%。 

 

已消耗購物袋
（附註１及２）

： 

 2020 年 

個（’000） 

2019 年 

個（’000） 

按年比較 

（％） 

已消耗購物袋 1,915 1,959 -2.2% 

每一百萬港元收入密度（附註３）
 2.70 2.23 +21.1% 

附註： 

1. 所有數據經由個別部門主管提供及核實。 

2. 已消耗購物袋用量只限本集團百貨業務。 

3. 本集團百貨業務收入用作分母計算消耗購物袋密度。本集團百貨業務收入於 2019 年

及 2020 年大約分別為 880 百萬港元及 708 百萬港元。 

 

物業投資業務 

 

本集團位於澳洲墨爾本的商業投資物業，已按 National Australian Built 

Environment Rating System（“NABERS”）評級。NABERS 是一個澳洲國家

評級系統，用作量度澳洲建築物的環境表現。NABERS 將表現資料，例如

水電煤賬單，換算成易於理解的 1 至 6 星評級。於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的評核期，本集團的墨爾本物業就能源、溫室氣體排放

及對環境的影響，於 NABERS 6 星級別中達 4.5 星評級（良好表現，沒有

購買綠色能源及沒有升級主要設備）。2.5 至 3 星評級代表一般表現，6 星

評級展示市場領先表現。此評級較上次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評核期的評級有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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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總溫室氣體排放（來自使用燃油的直接排放、使用能源的間接排放及

其他間接排放）相等於 3,160 噸二氧化碳當量，或為每平方米淨出租面積

0.058 噸二氧化碳當量。此排放較上次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評核期的排放大幅減少，上次評核期排放量為 4,871 噸二氧化碳當量或

為每平方米淨出租面積 0.088 噸二氧化碳當量。於最近評核期內，物業租

務辦公室僱用 6 位員工，負責所有租務、會計及行政工作。其他服務（例

如空氣調節、食水處理、電力、升降機、回收、廢棄物等）皆外判予信譽

良好的專業服務供應商，提供高質素的服務予租戶，因此，沒有其他詳盡

的資源用量數據可提供。 

 

現時，環境表現數據（包括評級）是於營銷、出售或租賃物業前編撰（及

沒有按固定時間表編撰，但會涵蓋大部分相關匯報年份）。 

 

本集團位於美國休斯頓的投資物業，屬本集團投資物業組合內非核心物業。

我們亦已僱用信譽良好的專業物業管理公司提供服務予大廈租戶，因此，

本報告沒有相關數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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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僱傭及勞工常規 

 

本集團提供多元化優質貨品及卓越顧客服務，致力為顧客帶來最佳購物體

驗，令本集團成為家傳戶曉品牌。為提供顧客期望的服務水平，我們需要

一隊盡責、持續發展及能幹的工作團隊。因此，本集團投放資源建立一個

健康、家庭友善及充實愉快的工作環境，讓員工達致長遠成就。   

 

（甲） 僱傭 

 

作為履行社會責任的僱主，本集團已發展多項僱傭常規，包括高於法定最

低水平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及家庭友善政策。僱員福利包括前線員工每月

獲 1 日額外假期、後勤辦公室員工實行 5 天工作週、全職員工獲生日假期、

醫療保險、團體人壽保險、教育津貼及績效獎金。為協助僱員平衡工作及

家庭責任，我們訂立多項家庭友善常規，包括因家庭理由的特殊假期政策，

例如婚假、兒女婚假及恩恤假。 

 

為推廣友善、具支援及無壓力的工作環境，本集團致力改善員工福祉。全

球 COVID-19 疫情影響員工身心健康。為協助員工應對疫情，本集團籌備

一系列課程，提供秘訣及資訊，強化員工身心健康。 

 

本集團作為平等機會僱主，致力於公正及平等待遇。我們已於人事管理各

方面，包括招聘、培訓、晋升、薪酬及福利，訂立及遵守平等機會政策，

當中包括多元化及反歧視政策。本集團安排員工參加由平等機會委員會舉

辦的培訓，提升他們對反歧視條例及平等機會議題的認知。 

 

本集團所有關於人事的政策，包括招聘、解僱、薪酬、晋升、工作時數、

假期、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及其他待遇和福利，皆全面遵守本地法

律及規例。於年內，本集團已全面遵守相關法律及規例，並無關於本集團

僱傭常規的違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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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百貨業務於年內獲頒若干有關人事方面的獎項。本集團獲香港提升

快樂指數基金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辦的「開心工作間推廣計劃」頒發「開

心企業」。此獎項嘉許本集團致力建立開心工作間文化。此外，本集團通過

由僱員再培訓局主辦的「ERB 人才企業嘉許計劃」的審核，獲嘉許為「人

才企業」。此獎項嘉許本集團於人才培訓及發展方面有傑出成就。本集團亦

簽署勞工處舉辦的「好僱主約章 2020」，致力於工作間採立以員工為本的

人事管理文化。 

 

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有 758 名員工，當中包括百貨業務及物業

投資業務僱用的全職、臨時及兼職員工。627 名全職員工及 125 名臨時及

兼職員工來自香港，6 名全職員工來自澳洲。大部份員工常駐香港。  

 

（乙） 健康與安全 

 

本集團將員工安全放於首位，並致力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予員工。我

們已訂立符合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香港法例第 509 章）和職業安全及健

康規例（香港法例第 509A 章）的職業安全政策、指引及工作程序，並推

廣至所有級別的員工。 

 

本集團於年內為所有員工籌備一系列關於職業健康與安全的網上學習影

片課程。這些網上資源提升員工對體力處理操作的正確程序及避免工作相

關的肌肉骨骼疾病的意識。此外，我們亦提供操作顯示屏幕設備及汽車升

降尾板的安全秘訣。本集團安全主任定期於不同工作地點進行安全巡查及

審核，避免員工遭受潛在危害。 

 

於年內，匯報的工傷宗數較 2019 年大幅下跌。但是因工傷損失的工作日數

則上升。本集團會不斷透過不同培訓課程、工作坊及活動，加強員工對職

業安全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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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爆發下，為保障員工健康，本集團採取多項防疫措施。為減少

工作間病毒傳播風險，員工居住大廈如有 COVID-19 確診個案，員工可獲

有薪隔離假期。工作間座位編排重新調配，以增加社交距離。大量會議於

網上進行，避免人群聚集。 

 

為保護百貨分店前線員工及顧客，我們經常及定期清潔消毒設施及場所。

我們亦定期檢查空調系統，消毒空氣濾網。顧客需於分店入口量度體溫並

於店內全程配戴口罩。顧客如有感冒病徵及正進行家居或強制隔離，會被

禁止進店。店內設置消毒搓手液機。設有「安心出行」QR 圖碼及電子付款

方式可供顧客使用。不同防疫物資，包括醫療口罩、保護裝備及消毒搓手

液等，皆提供予所有前線員工使用。 

 

於年內，本集團百貨業務 4 名售貨員感染 COVID-19。所有相關分店工作

的員工被安排往接受病毒測試，所有員工其測試結果確認呈陰性才獲准返

回工作崗位。相關分店暫停營業，由專業清潔公司進行徹底消毒。 

 

（丙） 發展及培訓 

 

人才資源發展對業務成功極為重要。本集團積極培訓及發展員工。本集團

根據員工的職責，為所有級別的員工提供不同培訓活動，涵蓋前線員工的

產品知識、服務及銷售技巧、及投訴處理技巧，以至管理層員工的管理能

力、領導技巧及溝通技巧。 

 

鑑於 COVID-19 爆發，我們提供疫情相關的影片供員工自學。我們亦發布

題材包括自製防疫物資、個人衞生、身心健康護理的刊物，提升員工對疫

情意識。此外，我們將一系列有關疫情期間溝通技巧的影片上載至本集團

網上學習頻道。我們為前線員工引進新培訓模式，包含觀看影片及小型網

上測試，並輔以面對面訓練以加強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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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鼓勵員工參與各類網上研討會及網上會議，以發展他們的能力，應

對疫情期間現時的工作職責及將來的挑戰。 

 

為認可前線員工的資歷，本集團於年內協助 61 名員工獲取香港資歷架構

「店舖營運 (一般) (第三級別)」證書。因此我們 85%前線員工按他們的工

作經驗獲取專業資歷認可，有助他們持續的專業發展。 

 

（丁） 勞工準則 

 

本集團堅守人權原則，所有業務運作嚴禁童工及強制勞工。所有業務單位

緊守本集團政策，確保僱傭常規遵守本地法律及規定。本集團的人力資源

部門負責監察所有求職者年齡及就業資格，保證沒有聘用童工。根據本地

法規，本集團確保所有員工都有休息日，及員工的超時工作是自願，並獲

補償。於年內並無關於本集團僱傭常規的違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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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慣例 

 

（甲） 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期望供應商不斷改進環境及社會方面的表現。本集團已為百貨業務

及物業投資業務制定供應商行為守則，描述對供應商於遵守法規、勞工與

人權、健康與安全、保護環境及道德操守方面的期望。本集團優先考慮與

現致力執行負責任及持續發展的供應商合作。 

 

本集團百貨業務所有活躍供應商需定期進行自我評估問卷調查。問卷評估

供應商在環璄保育、職業健康與安全、僱傭常規及商業道德的政策、監控

程序及守法狀況。我們於年內收到 557 個供應商回覆問卷。相等於所有活

躍供應商的 43%。所有回覆的供應商均表示遵守相關法律及規例。57%的

受訪者表示在環境及社會責任各方面均設有政策及監控程序，相反 5%受

訪者表示完全沒有。 

 

我們力求採購程序負責任、公平及公正。本集團的物業投資業務中，所有

認可承辦商經審查確保擁有專業資格及符合要求。進行重大物業工程的承

辦商由招標過程遴選。本集團的百貨業務中，供應商的表現會定期作評估。

定期評估會按供應商去年的業績表現、收到顧客投訴的數目及守法情況等

因素評定。有關評估可檢討供應商的表現，並依據結果挑選優質合適的供

應商，優化貨品組合及服務。 

 

COVID-19 爆發擾亂交通及業務活動，令物流活動受限及供應鏈中斷。本

集團採取替代採購策略，維持貨品供應穩定。本集團亦密切監察   

COVID-19 對業務伙伴的負面影響。 

 

於年內，本集團百貨業務自營貨品的供應商大部份位於香港及歐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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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產品責任 

 

品質及安全永遠放於我們首位。為確保百貨店出售可靠的貨品，我們已為

貨品採購訂立政策及指引。例如：本集團會查核供應商的背景（包括檢查

他們營運所需的所有證明書或執照），及檢查特定貨品的標籤。一旦從源頭

例如供應商、顧客、政府部門及 / 或傳媒獲悉任何貨品確認或懷疑有健康、

安全或標籤違法問題，我們會立即將貨品從百貨店下架。我們一般會接受

顧客退貨，及可能（於適當情況下）與相關供應商合作解決問題。貨品只

會於與供應商解決問題後才放回百貨店出售。於年內有 4 宗事件，出售的

貨品因標籤違法及貨品安全問題需要回收。 

 

本集團百貨業務重視顧客每個意見，並主動透過不同渠道接觸顧客收集意

見及查詢，如意見書、網站及社交媒體平台。為確保顧客意見獲妥善傳遞

及處理，特定部門會審閱所有意見，並對所有投訴展開調查，即時跟進解

決糾紛。於年內，本集團百貨店合共收到 337 宗顧客讚揚及 46 宗顧客投

訴，涵蓋貨品及服務。所有投訴已與相關顧客和平解決。對比 2019 年，讚

揚宗數減少 44%及投訴宗數增加 18%。收到的讚揚主要關於員工提供良好

的顧客服務。投訴宗數上升主要涵蓋貨品質量及退貨。為提升顧客購物體

驗滿意度，我們會審視所有顧客的建議、投訴及讚揚，改善服務及運作方

式。 

 

本集團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及商品說明條例

（香港法例第 362 章），及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 

 

本集團已制定政策及指引，管制取用、儲存及棄置個人資料，所有相關員

工需簽署確認明白及遵守有關政策及指引。如需使用顧客個人資料作直接

促銷，我們會預先取得顧客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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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營銷手法合符商品說明條例，我們已制定指引協助各部門了解法例。

所有廣告資料於發布或刊出前，需由特定部門審閱。 

 

本集團尊重第三方知識產權。禁止未經許可使用可能侵犯版權的電腦軟件、

音樂及相片。我們要求供應商為其貨品提交相關規例要求的證明書或執照，

確保百貨店出售正貨。為維護自身知識產權，本集團為其百貨業務建立的

自有品牌作相關登記。 

 

（丙） 反貪污 

 

為保障持份者的利益，本集團致力維持良好的企業管治、工作間最高標準

的道德及廉潔。本集團已制定行為守則及政策，提供指引處理有關利益衝

突、反貪污及舉報，防止集團內有賄賂、勒索、欺詐、洗黑錢，及其他不

法行為。所有員工需全面遵守行為守則，如有違規會遭受紀律處分。本集

團舉報政策提供正式渠道予員工秘密舉報本集團業務運作上任何不當、不

法或違規行為。本集團高級管理層負責執行及監察舉報程序。本集團於年

內已遵守相關法律及規例，亦無針對本集團或員工有關貪污的法律訴訟。 

 

為推廣員工廉潔及反貪污意識，本集團不斷更新員工有關反貪污的最新消

息。並向員工清晰發放反貪污及利益衝突的公司政策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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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投資 

 

本集團透過貢獻不同籌款活動，不斷建立其業務與社區的連繫。本集團沒

有關於社區投資及捐獻的特定專注貢獻範疇。本集團鼓勵員工參與社區服

務。可是由於 COVID-19 疫情，多項社區活動及義工服務被取消。於年內

本集團合共捐款 21,300 港元予不同慈善機構。 

 

本集團及 / 或其員工於年內參與或贊助的社區活動及項目包括： 

 

 於百貨店放置不同慈善機構的籌款箱（例如親切、兒童心臟基金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及仁愛堂） 

 綠領行動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動 

 公益金公益愛牙日、綠色低碳日、公益行善「折」食日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一人一利是」安家樂戶度耆年 

 奧比斯世界視覺日 2020 

 

於年內，本集團獲不同機構頒發若干關注社區獎項，包括香港社會服務聯

會主辦的商界展關懷，及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有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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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規例 

 

本集團業務運作嚴格遵守所有適用於香港的環境、社會及管治法律及規例。

下表列出對本集團運作有重大影響的相關環境、社會及管治法律及規例。 

 

環境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 

 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 

 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第 610 章）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下的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第 603 章）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有關 2016 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理（電器設備及電

子設備）（修訂）條例（第 603 章） 

僱傭 

 僱傭條例（第 57 章） 

 性別、殘疾、家庭崗位、種族歧視條例（第 480、487、527 和 602 章）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 509 章） 

 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第 509A 章） 

 僱傭補償條例（第 282 章） 

 最低工資條例（第 608 章） 

 強制性公職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產品責任 

 貨品售賣條例（第 26 章） 

 服務提供（隱含條款）條例（第 457 章） 

 食物安全條例（第 612 章） 

 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第 132W 章） 

 消費品安全條例（第 456 章） 

 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第 424 章） 

 商品說明條例（第 362 章） 

 競爭條例（第 619 章）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 

 版權條例（第 528 章） 

 商標條例（第 559 章） 

反貪污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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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索引  

 

A. 環境 2020 年 2019 年 

A1 排放物 

 

一般披露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向水及

土地的排污、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

產生等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

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環境 （第 3 至 10 及 19 頁） 

關鍵績效指標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氮氧化物：396,760 克 

硫氧化物：559 克 

夥粒物：28,548 克 

氮氧化物：405,096 克 

硫氧化物：608 克 

夥粒物：28,030 克 

關鍵績效指標

A1.2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以噸計算）及

（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

位、每項設施計算）。 

11,570 噸二氧化碳當量 

9.93 噸二氧化碳當量／一百萬港元收入 

12,319 噸二氧化碳當量 

9.13 噸二氧化碳當量／一百萬港元收入 

關鍵績效指標 

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

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

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14 部伺服器不斷電系統設備。 本集團並無產生有害廢棄物。 

關鍵績效指標

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

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

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棄置廢紙： 

-9.9 噸，-0.008 噸／一百萬港元收入 

回收電器及配件： 

146 部電腦及設備 

29 件用完的碳粉匣 

棄置廢紙： 

-19.4 噸，-0.014 噸／一百萬港元收入 

回收電器及配件： 

113 部電腦及設備 

54 件用完的碳粉匣 

關鍵績效指標

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

果。 
環境 （第 3 至 10 頁） 

關鍵績效指標

A1.6 

描述處理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方

法、減低產生量的措施及所得成

果。 

環境 （第 3 至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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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 2020 年 2019 年 

A2 資源使用 一般披露 

有效使用資源（包括能源、水及其他

原材料）的政策。 

環境 （第 3 至 10 頁） 

關鍵績效指標 

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或間接能源（如

電、氣或油）總耗量及密度（如以每

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燃油： 

35,116 公升，30.1 公升／一百萬港元收入 

電力：  

17,744 兆瓦時，15.23 兆瓦時／一百萬港元 

                            收入 

燃油： 

38,384 公升，28.4 公升／一百萬港元收入 

電力： 

18,958 兆瓦時，14.04 兆瓦時／一百萬港元 

                             收入 

關鍵績效指標

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

每項設施計算）。 

23,162 立方米 

19.88 立方米／一百萬港元收入 

23,025 立方米 

17.06 立方米／一百萬港元收入 

關鍵績效指標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環境 （第 3 至 10 頁） 

關鍵績效指標 

A2.4 
描述求取適用水源上可有任何問題，

以及提升用水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不適用。 

本集團並非從事大量用水工業及用水量不大，因此求取適用水源及提升用水效

益計劃非本集團運作上重大問題。 

關鍵績效指標 

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枓的總量（以噸計

算）及（如適用）每生產單位佔量。 

購物袋（千個） 

1,915 

2.70 個／一百萬港元收入 

（只限百貨業務） 

購物袋（千個） 

1,959 

2.23 個／一百萬港元收入 

（只限百貨業務） 

A3 環境及天然 

資源 

一般披露 

減低發行人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重

大影響的政策。 

環境 （第 3 至 10 頁） 

關鍵績效指標

A3.1 

描述業務對環境及天然資源的重大影

響及已採取管理有關影響的行動。 
環境 （第 3 至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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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 僱傭及勞工常規
（附註１、２及４）

 2020 年 2019 年 

B1 僱傭 一般披露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及晉升、工作時數、假

期、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及其他待遇及

福利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僱傭（第 11、12 及 19 頁） 

關鍵績效指標  按性別劃分的僱員總數。 男 女 男 女 

B1.1 - 全體員工 26% 74% 26% 74% 

 - 公司經理 60% 40% 61% 39% 

關鍵績效指標  按僱傭類型劃分的僱員總數。   

B1.1
（附註３）

 - 全職 90% 90% 

 - 臨時工及兼職 10% 10% 

關鍵績效指標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僱員總數。   

B1.1 - 31 以下 6% 6% 

 - 31 – 40 14% 15% 

 - 41 – 50 26% 27% 

 - 51 – 60 45% 46% 

 - 60 以上 9% 6% 

關鍵績效指標  按地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B1.1 - 香港 99% 99% 

 - 中國 1% 1% 

關鍵績效指標  按性別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男 女 男 女 

B1.2  1.58% 3.48% 2.28% 5.96% 

關鍵績效指標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B1.2 - 31 以下 0.48% 1.52% 

 - 31 – 40 1.42% 1.84% 

 - 41 – 50 1.58% 3.18% 

 - 51 – 60 1.26% 1.70% 

 - 60 以上 0.32% 0% 

關鍵績效指標  按地區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B1.2 - 香港 5.06% 8.24% 

 - 中國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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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 僱傭及勞工常規 2020 年 2019 年 

B2 健康與安全 一般披露 

有關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危

害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健康與安全（第 12、13 及 19 頁） 

關鍵職效指標

B2.1 

因工作關係而死亡的人數及比率。 
無 無 

關鍵職效指標

B2.2
（附註５）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21 宗個案，損失工作日 373 天 31 宗個案，損失工作日 57 天 

關鍵職效指標

B2.3 

描述所採納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措施，以及相關執

行及監察方法。 
健康與安全（第 12 及 13 頁） 

B3 發展及培訓 一般披露 

有關提升僱員履行工作職責的知識及技能的政

策。描述培訓活動。 

發展及培訓（第 13 及 14 頁） 

關鍵績效指標  按性別劃分的受訓僱員百分比。 男 女 男 女 

B3.1 17% 83% 28% 72% 

關鍵績效指標  按僱員類別劃分的受訓僱員百分比。   

B3.1 - 公司經理 1.3% 2.5% 

 - 一般員工 52.5% 81.4% 

 - 臨時工及兼職 46.2% 16.1% 

關鍵績效指標 按性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受訓的平均時數。 男 女 男 女 

B3.2
（附註６）

 1.73 小時 1.45 小時 2.98 小時 2.17 小時 

關鍵績效指標

B3.2 

按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受訓的平均時

數。（內部培訓） 
  

 - 前線員工 (只限百貨業務前線員工) 1.90 小時 1.45 小時 

關鍵績效指標

B3.2 

按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受訓的平均時

數。（外部培訓） 
  

 - 所有級別 0.34 小時 2.35 小時 

 - 公司經理 3.59 小時 2.89 小時 

 - 一般員工 0.24 小時 0.7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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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 僱傭及勞工常規 2020 年 2019 年 

B4 勞工準則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

資料。 

勞工準則（第 14 及 19 頁） 

關鍵績效指標 

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強制勞工。 
勞工準則（第 14 頁） 

關鍵績效指標

B4.2 

描述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消除有關情況所採取的步

驟。 
勞工準則（第 14 頁） 

附註： 

1. 所有數據經由個別部門主管提供及核實。 

2. 所有僱傭及勞工常規的關鍵績效指標涵蓋本集團的香港百貨業務及物業投資業務聘請的員工；按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

受訓的平均時數（內部培訓）的關鍵績效指標除外，其只包括百貨業務的前線員工。 

3. 本集團香港百貨業務及物業投資業務於 2019 年及 2020 年 12 月 31 日，僱用員工總數（全職員工對比臨時及兼職員工）分別為

707（642：65）及 752（627：125）。 

4. 所有僱傭（按僱傭類型劃分的僱員總數除外）的關鍵績效指標是指全職員工，而健康與安全、發展及培訓、勞工準則及按僱傭

類型劃分的僱員總數的關鍵績效指標是指全職、臨時及兼職員工。 

5. 工傷包括需申領病假個案。 

6. 培訓包括所有員工參加與工作相關的內部及外部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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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 營運慣例 2020 年 2019 年 

B5 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供應鏈管理（第 15 頁） 

關鍵績效指標

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大部分自營貨品供應商位於香港及歐洲國家 

（只限百貨業務） 

關鍵績效指標 

B5.2 

描述有關聘用供應商的慣例，向其執行有關慣例

的供應商數目，以及有關慣例的執行及監察方

法。 

供應鏈管理（第 15 頁） 

B6 產品責任 一般披露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標

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產品責任（第 16、17 及 19 頁） 

關鍵績效指標

B6.1 

已售或已運送產品總數中因安全與健康理由而須

回收的百分比。 

4 宗事件 

（只限百貨業務） 

2 宗事件 

（只限百貨業務） 

關鍵績效指標 

B6.2 

接獲關於產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以及應對方法。 46 宗，100% 解決 

（只限百貨業務） 

39 宗，100% 解決 

（只限百貨業務） 

關鍵績效指標

B6.3 

描述與維護及保障知識產權有關的慣例。 
產品責任（第 17 頁） 

關鍵績效指標

B6.4 

描述質量檢定過程及產品回收程序。 
產品責任（第 16 頁） 

關鍵績效指標

B6.5 

描述消費者資料保障及私隱攻策，以及相關執行

及監察方法。 
產品責任（第 16 頁） 

B7 反貪污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賄胳、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反貪污（第 17 及 19 頁） 

關鍵績效指標

B7.1 

於匯報期內對發行人或其僱員提出並已審結的貪

污訴訟案件的數目及訴訟結果。 
無 無 

關鍵績效指標

B7.2 

描述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序，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

方法。 
反貪污（第 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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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 社區 2020 年 2019 年 

B8 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 

有關以社區參與來了解營運所在社區需要和確保

其業務活動會考慮社區利益的政策。 

社區投資（第 18 頁） 

關鍵績效指標 

B8.1 

專注貢獻範疇。 不適用。 

本集團無專注貢獻範疇。 

關鍵績效指標

B8.2 

在專注範疇所動用資源。 不適用。 

本集團無專注貢獻範疇。 

 

 

 

 

 

 

 

 

 

 

 

 

 

 

 

 

 

 

 

 

 

 

 

 

 

 

 

 

 

香港，2021 年 4 月 29 日 


